
《仁化县县城自来水厂备用水源建设工程
（二期）取水水资源论证报告书》技术审查

需求说明

一、项目情况

1、项目名称：《仁化县县城自来水厂备用水源建设工程

（二期）取水水资源论证报告书》技术审查

2、申报材料编制方：广东中水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

公司

3、项目实施依据：《广东省水利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取水

许可和水资源论证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粤水资源〔2017〕24
号）

二、资质要求及选取方式

1、资质要求：具备水文、水资源调查评价资质或建设

项目水资源论证资质。

2、选取方式：方案择优选取。

三、工作内容与要求

技术审查工作须严格执行《仁化县县城自来水厂备用水

源建设工程（二期）取水水资源论证报告书》，分四个阶段

进行，要求如下：

（一）初步审查（3 个工作日）

1、审查申报材料的编写提纲是否满足《建设项目水资

源论证导则》（GB/T35580-2017）规范要求；

2、审查申报项目是否符合韶关市产业政策要求。



3、审查申报项目是否存在利益关系人

初步审查不通过的，技术审查机构在初审时限内出具初

审不通过的书面意见，经过县水务局复核确认后，技术审查

工作中止。待申报方修改并重新申报后，技术审查中介机构

重新进行初步审查。

（二）组织评审会（5 个工作日）

初步审查通过的，须在 5 个工作日内组织专家评审会。

1、抽取评审专家必须遵循回避原则。专家专业构成应

能包含项目所涉专业，专家组人数为单数且不少于 5 名。县

级审批的项目参与审查的部、省级专家成员须超过 50%。

2、必须组织参会人员勘查项目现场。参会人员包括评

审专家、相关部门代表、申报方、编制方，涉及利害关系的

第三方。

3、在现场勘查过程中，须采集取水口、退水口以及项

目所在地的经纬度坐标和现场图片。

4、积极做好会前准备工作，包括向参会人员发送会议

通知、向评审专家发送专家评审表、起草专家组评审意见、

准备会议签到表、专家签名表以及其他会务工作。

专家评审不通过的，技术审查工作中止，待申报方修改

并重新申报后，技术审查中介机构重新从初步审查开始开展

技术审查。

（三）方案修编（7 个工作日）

由技术审查机构跟踪落实编制方在评审会后的 7个工作

日内完成方案修编。



（四）复核并出具审查意见（5 个工作日）

1、修编成果须经专家组长复核确认，复核情况填写在

补充修改情况对照表中。

2、技术审查意见须在综合专家组评审意见和修编复核

情况的基础上出具。技术审查意见应具体详尽，包含审查重

点的相关内容，技术审查不通过的应说明具体原因。

四、服务成果及时限要求

1、成果要求：技术审查服务成果为加盖中介机构公章

的技术审查意见（一式 2 份），同时附具送审稿 2 本、专家

评审意见、专家组评审意见、专家评分表、报批稿 2 本（含

电子版）、补充修改情况对照表。对于初步审查不通过的，

须提供加盖中介机构公章的技术审查意见，说明不通过的具

体原因。

2、时限要求：技术审查总时限自订立合同之日起算，

不得超过 20 个工作日，其中，初步审查为 3 个工作日。未

按时完成初步审查的视为初步审查通过。若因初步审查不通

过而中止的，待申报方重新申报后，自领取申请材料之日起

重新计算 20 个工作日的审查时限。

五、服务费用及付款方式

1、服务费用：本次服务费用为人民币 20000-25000 元

择优选取，包括初审、现场勘查、组织评审会、复审、审查

意见印发等审查过程所需的全部费用。参照《关于印发《韶

关市水务局水利水电工程技术审查实施办法》的通知》（韶

市水〔2018〕18 号），在韶关市重大设计变更、水土保持方



案、防洪评价、水资源论等难以按建设项目投资估算额计算

技术审查费用的项目均以 4 万元计算的基础上，下浮

37.5-50%。此金额下浮已超过仁财建〔2016〕7 号文“在原

国家、省、市收费标准下浮 25%”的相关规定，不再另行调

增。

2、付款方式：（1）技术审查通过，提交全部服务成果

且经水务局复核确认后，中介机构可申请一次性支付全部合

同款；（2）若完成一次初步审查后，申请人主动撤销取水许

可申请，中介机构可申请支付合同款 40%；（3）若初步审查

两次以上（含两次）不通过或专家评审不通过，且申请人主

动撤销取水许可申请的，中介机构可申请支付合同总额的

70%，具体付款时间以财政部门审定支付为准。

六、其他说明

1、申报材料经编制方修改完善重新提交后，其技术审

查工作仍由此次的中选中介机构负责，中介服务费用不再额

外支付。技术审查工作须严格按照本《需求说明》“工作内

容与要求”执行。

2、中选中介机构须自韶关市网上中介服务超市发布中

选通知书之日起 3个工作日之内与仁化县水务局签订委托合

同，并派人到县水务局水资源水电与政策法规股领取本项目

的相关资料。未在规定时限签订合同和领取资料的，直接取

消中选资格。

3、县水务局对技术审查工作进行复核，若发现技术审

查意见存在问题，将要求中介机构在 5个工作日内完成重审，



重审过程的一切费用由中介单位承担。

4、中选中介机构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，按照相关规定

处理。

仁化县水务局

2026 年 5 月 12 日


	《仁化县县城自来水厂备用水源建设工程（二期）取水水资源论证报告书》技术审查需求说明

		2026-05-13T10:27:58+0800
	signature info(version:5.56.18)




